第三师图木舒克市生态环境局关于2025年12月22日
拟作出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文件审批意见的公示

[bookmark: _GoBack]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的有关规定，经审查，2025年12月22日我局拟对1个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作出审批意见。为保证建设项目审查工作的严肃性和公正性，现将拟作出审批意见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基本情况予以公示。公示期为2025年12月22日－2025年12月26日（5个工作日）。
听证权利告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自公示起5日内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可对拟作出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意见要求听证。
联系电话：0998-5886525
通讯地址：图木舒克市市民之家A36号窗口
邮编：843900
拟批准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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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概述
	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公众参与情况

	1
	第三师四十五团（博塔依拉克镇）城镇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建设项目
	第三师图木舒克市45团16连
	第三师四十五团城镇建设和生态保护中心
	新疆兵团勘测设计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项目总占地面积83026m2，项目建设垃圾填埋区、管理区及配套设施，其中垃圾填埋区由坝体、填埋库区、环场道路、绿化构成。本项目总库容20万立方米，可容纳生活垃圾16万吨，生活垃圾处理能力为30吨/天，使用年限为15年。
项目总投资为22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1523万元，占总投资的69.2%。
	废气：施工期扬尘治理采取覆盖、洒水和及时清扫等抑尘措施，加强车辆管理。运营期渗滤液调节池及渗滤液处理设施产生的恶臭气体经负压收集进入生物除臭系统进行处理后由一根15米高的排气筒排放；填埋场填埋废气经“垂直导气石笼+导气管”组成的导气系统收集后高空排放；填埋场周围设置20米宽的绿化防护带及2.5米高防飞散网，垃圾填埋过程严格执行分层、分单元的逐日覆盖制度，有效降低填埋区扬尘。采取以上措施后，氨、硫化氢和臭气浓度无组织排放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中表1恶臭污染物厂界标准值中二级新扩改建标准要求；颗粒物无组织排放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新污染源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中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要求；甲烷排放满足《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GB16889-2024）中9.3甲烷排放浓度控制要求。
废水：施工期设置沉淀池；施工人员生活污水依托45团团部居民区污水处理设施处理。运营期项目新建一座100m3渗滤液调节池，一座100立方米的储水池；一座处理规模1.5m3/d的渗滤液处理设施；洗车废水与渗滤液经渗滤液收集井进入渗滤液调节池，经渗滤液处理设施处理满足《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城市杂用水水质》（GB/T18920-2020）中表1城市杂用水水质基本控制项目及限值中的绿化、道路清扫用水标准限值要求及《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GB16889-2024）表2中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的要求后，冬季储存于储水池，夏季用于场区绿化；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满足《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4第二类污染物最高允许排放浓度三级标准，定期由吸污车拉运至45团污水处理厂处理；渗滤液处理设施产生的浓缩液竖井回灌至垃圾填埋场。
噪声：施工期选用低噪声设备；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合理布置施工平面图，加强管理等。施工期噪声满足《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运营期选择低噪声设备，对高噪声设备采取必要的消音、减振措施等降低设备噪声，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2类标准限值。
固废：施工建筑垃圾由施工单位及时清运至主管部门指定的建筑垃圾堆放地点，施工弃土就地平整场地，生活垃圾定期清运。运营期生活垃圾进入本项目垃圾填埋场处理，化粪池污泥、渗滤液调节池污泥与渗滤液处理设施污泥均由吸污车拉运至45团污水处理厂的污泥脱水间脱水后返回填埋区填埋；废填料更换后进入项目垃圾填埋场填埋处理；厂区设置1座40平方米的危险废物贮存间，杀虫剂等废包装瓶（袋）、废机油、废机油桶及废滤膜及滤芯经收集后暂存于危险废物贮存间内，定期交由有资质的单位处置。危险废物满足《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相关要求。
	项目公众参与采取三次网络公示、两次报纸公示及张贴公告的形式。
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对该项目的反馈意见。
公众参与方式、程序均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4号令）的有关规定。



